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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我們的董事會現由六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下表載列我們的董
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資料：

姓名 年齡
於本集團的
職務 職責

獲委任為
本集團董事╱
高級管理
人員的日期

加入本集團
的年份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
的關係

       

執行董事

吳永康先生 60歲 執行董事
 兼主席

全面負責管理、
 策略規劃及
 業務發展，
 亦是薪酬
 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三年
 十一月八日

一九八零年 陳淑娟女士之
 配偶以及
 吳永全先生
 之胞弟及
 吳玉群女士
 之胞兄

吳玉群女士 45歲 執行董事、
 行政總裁兼
 合規專員

全面負責管理及
 監督企業發展部
 及企業傳訊部，
 亦是提名委員會
 成員

二零一三年
 十一月八日

一九九五年 吳永康先生及
 吳永全先生
 之胞妹以及
 陳淑娟女士
 之小姑

吳永全先生 63歲 執行董事 全面負責策劃
 及發展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八二年 吳永康先生及
 吳玉群女士
 之胞兄以及
 陳淑娟女士
 之大伯

梁淑萍女士 41歲 執行董事 負責監督營業部、
 行政部、資訊
 科技部、安健
 環質部及車隊
 管理部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七年 無

陳淑娟女士 46歲 執行董事 全面負責監督
 人力資源部門的
 工作，包括薪酬
 管理、僱員
 關係、招聘、
 績效管理、
 培訓及發展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六年 吳永康先生之
 配偶以及
 吳玉群女士
 之嫂嫂及
 吳永全先生
 之弟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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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於本集團的
職務 職責

獲委任為
本集團董事╱
高級管理
人員的日期

加入本集團
的年份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
的關係

       

張笑珍女士 49歲 執行董事、
 財務總監兼
 公司秘書

負責會計事宜、
 成本控制、
 企業融資及
 現金管理事務，
 並監督財務部、
 採購部及物流部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九年 無

獨立非執行董事

冼浩釗先生 58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薪酬委員會主席
 以及審核
 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 無

羅家熊博士 59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提名委員會主席
 以及審核
 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 無

劉志賢先生 55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席
 以及審核
 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成員

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 無

高級管理層

袁以諾女士 31歲 企業發展部
 經理

負責市場推廣
 活動及處理
 競標相關事宜

二零一一年
 七月

二零零八年 無

黃燕冰女士 51歲 會計部經理
 兼本公司
 香港附屬
 公司秘書

負責會計事宜 二零一三年
 七月

二零零六年 無

梁淑珠女士 31歲 高級安健
 環質主任

全面監督安健
 環質事務

二零一三年
 七月

二零零八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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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主席兼執行董事

吳永康，60歲，本集團創始人兼控股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
執行董事兼主席，擁有逾34年環境服務行業經驗，主要全面負責本集團的管理、策略
規劃及業務發展。吳先生與其胞弟吳永新先生於一九八零年合夥成立碧瑤清潔服務公
司，開始作為清潔服務供應商在香港提供服務。

吳先生於一九七七年十月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理學學士學位；於一九八三年
十二月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一九九零年八月取得倫敦大學（校外）
法學學士學位及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取得香港大學法學深造文憑。吳先生於一九八八年
九月成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於二零零零年三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
資深會員，於一九八八年三月成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於一九九四年
八月成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彼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獲職業安全健康局頒發安全
處理醫療廢物合格證書，亦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及二零一一年四月獲國際樹木學會
認證為註冊樹藝師及註冊樹木風險評估師。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吳先生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吳先生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為陳淑娟女士之配偶以及吳永
全先生之胞弟及吳玉群女士之胞兄。

吳玉群，45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兼合規
專員。吳女士擁有逾19年環境服務行業經驗，主要全面負責管理本集團及監督企業發
展部及企業傳訊部。彼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擔任助理總經理，於二零零零
年二月晉升總經理。加入本集團之前，吳女士供職於榆林電腦科技有限公司（資訊科技
解決方案及服務供應商），於一九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九五年十月擔任市場推廣主任，於
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四年八月擔任客戶主任，負責該公司的產品推廣。彼於
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三年九月擔任香港律師會助理登記主任，於一九九一年七月
至一九九二年六月擔任Famous House Garment Factory Limited助理採購員。

彼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於一九九九年四月
取得南澳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完成香港理工大學開設的害蟲防
制及安全施用除害劑訓練課程，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完成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SGS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Services聯合開設的 ISO 9000:2000系列內部品質審核員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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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完成英國標準協會開設的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及OHSAS 

18001:2007綜合管理體系內部審核員課程，於二零一二年九月獲國際樹木學會認證為
註冊樹藝師。

吳女士於新邦顧問有限公司解散前曾任該公司董事，該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因
停止營業或運作而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根據前身公司條例第291條被除名而解散。

吳女士確認並無行事不當以致公司解散，就其所知，彼並無亦不會因解散而面對
任何實際或潛在申索，彼參與新邦顧問有限公司事務乃屬其服務的重要部分，且該公
司解散並無涉及不當行為或過失。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吳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吳女士為吳永康先生及吳永全先生之胞妹以及陳淑娟女士之小
姑。

吳永全，63歲，本公司行政董事，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現全面負責本集團策劃及發展。吳先生於一九八二年加入本集團擔任碧瑤清潔董事。
除本集團經驗外，吳先生曾於多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任職，包括一九八一年六月至
一九八八年七月於香港華人銀行有限公司任職，離職時任營銷及信用徵集部經理，
一九八七年六月至一九八八年五月於誠興銀行（現稱中國工商銀行（澳門））擔任監事會
成員，一九八一年一月至一九八一年六月擔任Henlink Securities Company經理，一九八
零年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擔任恒達財務投資有限公司助理經理，一九七四年九月
至一九八零年一月於The Chase Manhattan Bank, N.A.任職，離職時任營運主管，一九七一
年九月至一九七四年九月擔任大新銀行有限公司職員。

吳先生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獲得美國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國際市場營銷
研究生文憑。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吳先生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吳先生為吳永康先生及吳玉群女士之胞兄以及陳淑娟女士之大
伯。

梁淑萍，41歲，本公司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擁有15年行政及商業管理經驗。梁女士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加入本集團擔任秘書，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辭任，當時任高級行政經理，後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重新加入本集團任營
運總監，現負責監督營業部、行政部、資訊科技部、安健環質部及車隊管理部。加入本
集團前，彼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六月擔任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國內外速運解決方案的公司）行政部高級經理，負責監管行政部；一九八九年四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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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八月於賓氏潛水儀器有限公司（銷售潛水及水上運動器材的公司）任職，離
職時任店舖助理經理。

梁女士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及二零零八年四月先後取得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工商管理證書及工商管理文憑。彼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完成英國標準協會開設的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及OHSAS 18001:2007綜合管理體系內部審核員課程，於二零
零九年完成香港理工大學開設的害蟲防制及安全施用除害劑訓練課程，於一九九一年
七月完成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開設的庫存管理證書課程。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梁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陳淑娟，46歲，本公司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陳女士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加入本集團擔任人力資源經理，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及二
零一二年七月先後升任人力資源高級經理及人力資源總監。陳女士全面負責監督人力
資源部門的工作，包括薪酬管理、僱員關係、招聘、績效管理、培訓及發展。加入本集
團前，陳女士於一九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九七年八月擔任HK Art’s Group（經營眼鏡零售
業務）總經理，負責制定集團發展策略以及管理集團14家眼鏡零售店的日常營運。

陳女士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取得香港公開大學商業管理學士學位，於二零一三年
五月取得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文憑。

陳女士於進茂有限公司、致宏有限公司及裕煌有限公司解散前曾任該等公司董事，
該等公司均於香港註冊成立，因停止營業或運作而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二
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及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根據前公司條例第291條被除名而解散。
陳女士確認並無行事不當以致公司解散，就其所知，彼並無亦不會因解散而面對任何
實際或潛在申索，彼參與該等公司之事務乃屬其服務的重要部分，且該等公司解散並
無涉及不當行為或過失。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陳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陳女士為吳永康先生之配偶以及吳玉群女士之嫂嫂及吳永全先
生之弟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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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笑珍，49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財務總監兼公司
秘書，現監督本集團財務部、採購部及物流部，負責會計事宜、成本控制、企業融資及
現金管理事務。張女士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加入本集團擔任財務總監，於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辭任，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重新加入本集團及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擔任財務總監。
加入本集團前，張女士於一九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及一九九九年四月至
一九九九年十月先後擔任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現稱聯想集團有限公司）集團內部審核部
助理經理及業務發展部助理經理，帶領專業團隊監督多家附屬公司的業務表現。在此
之前，彼於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及一九九六年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
先後擔任楊梅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主管及審計助理經理，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一
年五月擔任民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主任，一九八七年四月至一九八九年八月供職楊梅
君會計師事務所，離職時任中級審計人員。

彼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取得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進修證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取得
南澳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張女士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成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資深會員，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彼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成
為香港稅務學會資深會員，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成為香港女會計師協會有限公司終身
正式會員，於二零零八年二月成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張女士於二
零零四年六月獲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頒發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最佳常規實踐及企業協作
應用工作坊結業證書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Best Practices for ERP Implementation and 

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Applications Workshop)。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張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冼浩釗，58歲，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彼自二零一一年二月起擔任上海葛孚特貿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自二零一一年五月起
擔任葛福特香港有限公司銷售總監兼總經理。冼先生於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一一年
四月擔任並晉升為GrafTech International Trading Inc.亞太區業務總監，一九九九年九月至
二零零一年九月擔任Union Carbide Asia Pacific Inc.財務官兼總監，一九八七年九月至
一九九九年八月擔任美國聯合碳化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冼 先 生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畢 業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取 得 理 學 學 士 學 位，於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除上文所述者外，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冼先生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
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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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熊博士，59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獲委任
加入董事會。彼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擔任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碼：
248）獨立非執行董事。二零一二年九月至二零一三年一月及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二零
一四年一月，羅博士擔任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客座講師（兼職）。

羅博士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取得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一九八八年七月取得華威大學理學碩士學位，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取得香港理工大學工
商管理博士學位。彼自一九八九年一月起成為香港電腦學會正式會員。

羅博士於下列公司解散前擔任該等公司的董事，該等公司均於香港註冊成立：

公司名稱
解散前的
主要業務 解散日期 解散方式 解散理由

     

百駿科技有限公司 貿易 二零零一年
 五月十一日

根據前身公司
 條例第291AA條
 註銷

停止營業

Calcury Limited 貿易 二零零二年
 一月四日

根據前身公司
 條例第291AA條
 註銷

停止營業

世達行有限公司 貿易 二零零二年
 一月四日

根據前身公司
 條例第291AA條
 註銷

停止營業

飛耀有限公司 提供諮詢服務 二零零三年
 六月十三日

根據前身公司
 條例第291AA條
 註銷

停止營業

加連科技有限公司 貿易 二零零五年
 七月二十九日

根據前身公司
 條例第291AA條
 註銷

停止營業

港宏資訊科技
 有限公司

提供資訊
 科技設計
 及解決方案

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

債權人自動清盤 停止營業



– 166 –

董 事、高 級 管 理 層 及 僱 員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本文件所載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根據公司條例第291AA條，倘 (a)公司全體股東一致同意撤銷註冊；(b)公司從未開
始營業或運作，或在緊接申請前已停止營業或運作三個月以上；且 (c)公司並無尚未清
償的負債，方可申請註銷私人公司。羅博士確認本身並無行事不當以致上述公司解散，
就其所知，彼並無亦不會因解散而面對任何實際或潛在申索，彼參與上述公司事務乃
屬其服務的重要部分，且該等公司解散並無涉及不當行為或過失。

除上文所述者外，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羅博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
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劉志賢，55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獲委任加入
董事會。劉先生分別自二零零八年一月及二零零五年三月起擔任金碼資本有限公司（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法團，主要業務為就證券、企業融資及資產管理提
供意見）執行董事及負責人，自二零零八年一月起擔任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紀律委員會
備選委員小組成員。劉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至二零一一年九月擔任湛江國聯水產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股份代碼：300094）董事，二零零八年四月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擔任珠海恒基達鑫國際化工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股份代碼：002492）監事。

劉先生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取得香港大學理學學士學位，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取得香
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劉先生自二零零一年九月起成為特許金融分析師，亦
為香港財經分析師協會成員。

劉先生於正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及永勝隆亞洲有限公司解散前曾任該等公司董事，
該等公司均於香港註冊成立，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
二十七日根據前公司條例第291AA條通過主動註銷解散。劉先生確認本身並無行事不
當以致公司解散，就其所知，彼並無亦不會因解散而面對任何實際或潛在申索，彼參
與上述公司事務乃屬其服務的重要部分，且該等公司解散並無涉及不當行為或過失。

除上文所述者外，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劉先生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
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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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袁以諾，31歲，本集團企業發展部經理。袁女士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加入本集團
擔任營運主任，二零一零年六月及二零一一年七月先後升任行政管理人員及企業發展
部經理。袁女士負責本集團市場推廣活動及處理競標相關事宜。加入本集團前，袁女
士於二零零八年六月至二零零八年九月擔任選舉事務處選舉助理，二零零七年九月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擔任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環境滋擾調查員。

袁女士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及二零零七年七月先後取得香港中文大學環境科學專業
理學學士學位及環境科學哲學碩士學位。彼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獲國際樹木學會認證
為註冊樹藝師。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袁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黃燕冰，51歲，本集團會計部經理兼本公司香港附屬公司秘書。黃女士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加入本集團擔任會計部經理，於二零一三年二月辭任，後於二零一三年七月
重新加入本集團擔任會計部經理，於上市前獲委任為本公司香港附屬公司的秘書，負
責本集團會計事宜，擁有逾24年會計經驗。加入本集團前，黃女士於二零零四年二月
至二零零六年五月擔任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提供物業及設施管理服務的公司）助理
會計師，負責監督日常會計操作；一九九三年七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於譽德萊管理有
限公司（主營業務為教育及培訓與物業及房地產開發）任職，離職時任高級會計主任；
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三年四月歷任世紀城市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業開發及
投資與建築及樓宇相關業務的控股公司）高級會計人員及會計主管。

黃女士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取得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學會計學文學學士學位。黃女
士自二零零四年七月起成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黃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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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珠，31歲，本集團高級安健環質主任。梁女士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加入本集團
擔任行政事務助理，二零一三年七月升任高級安健環質主任。梁女士全面監督本集團
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加入本集團前，梁女士於香港多個政府部門任職，包括二零零
七年七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任職於社會福利署，二零零六年四月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任
職於食物環境衛生署，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任職於衛生署。

梁女士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取得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衛生服務管理高級文憑，二零零
九年六月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環境學理學學士學位，二零一零年五月取得香港浸會大
學持續教育學院職業安全及健康專業文憑。彼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在勞工處註冊為安全
主任，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獲職業安全健康局頒發安全處理醫療廢物合格證書，亦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完成英國標準協會開設的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及OHSAS 

18001:2007綜合管理體系內部審核員課程。彼於二零一三年四月獲國際樹木學會認證
為註冊樹藝師。

緊接本 [編纂 ]刊發日期前三年內，梁女士並無出任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
市之公眾公司的董事。

公司秘書

張笑珍為執行董事、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其他詳情請參閱本節「董事」一段。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營業紀錄期間，我們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各年度向董事支付的袍金、薪金、養老金計劃供款、住房及其他津貼、酌情花紅
及其他實物利益總額分別約為3.0百萬港元、4.2百萬港元及4.0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我們向本
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不包括董事）支付的袍金、薪金、養老金計劃供款、住房及其他
津貼、酌情花紅及其他實物利益總額分別約為0.9百萬港元、0.9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

根據現行安排，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付及應付董事的薪酬總
額（包括實物利益，但不包括任何可能已付的酌情花紅）預計約為7.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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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

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包括董事袍金、薪金、實物利
益及╱或酌情花紅，薪酬參考同類公司薪酬待遇、時間投入及本集團表現釐定。本集
團亦補償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為本集團營運提供服務或履行職責而產生的必要合理
開支。我們定期檢討並參考（其中包括）同類公司所付薪酬及補償的市場水平、有關董
事的職責及本集團表現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

上市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亦可獲得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合規顧問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國泰君安融資為合規顧問。根據上市規則第
3A.23條，合規顧問會就下列情況向我們提供意見：

(a) 刊發任何監管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

(b) 擬進行可能屬須予公佈交易或關連交易之交易，包括發行股份及購回股份；

(c) 本公司擬運用 [編纂 ]所得款項的方式與本 [編纂 ]所詳述者不同，或本公司的
業務活動、發展或業績偏離本 [編纂 ]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及

(d) 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3.10條向本公司查詢。

任期自上市日期起至我們遵守上市規則第13.46條有關上市日期後首個完整財政年
度之財務業績的規定當日（即發佈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業績之年報當日）為止，惟可提前終止。

合規顧問為我們提供服務，包括就遵守上市規則及相關法例、規則、守則及指引
提供指導和建議，並作為我們與聯交所的主要溝通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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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
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制定及檢討企業管治政策及程序以及向董事會提供推
薦意見。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志賢先生、冼浩釗先生及羅家熊博士組成，
劉志賢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5條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董事決議案成立
薪酬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
討及釐定應付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條款、花紅及其他報酬，以及就制
定薪酬政策設立正式透明的程序。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志賢先生、冼浩釗先生及羅家熊博士與執行
董事吳永康先生組成，冼浩釗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的董事決議案成立提名委員會，並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董事會架構、
規模、組成及多樣性，並就董事委任及董事會交接管理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志賢先生、冼浩釗先生及羅家熊博士與執行
董事吳玉群女士組成，羅家熊博士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企業管治

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後，董事將於每個財政年度檢討企業管治政策及企業管治守則的合規情況，
而年報所載的企業管治報告將遵循「遵守或解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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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6,732名僱員（包括全職及兼職），
均常駐香港。僱員按職能細分如下：

職能 僱員人數
  

集團管理 6

營運管理 14

會計、採購與物流 16

人力資源 25

行政 22

安健環質 6

公司通訊與發展 7

車隊管理 14

資訊科技 3

園藝師與樹藝師團隊 7

蟲害專家 1

操作
 — 清潔服務 5,065

 — 蟲害管理服務 532

 — 園藝服務 873

 — 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 141
 

小計： 6,611
 

總計： 6,732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本集團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其他合資格參與
者或會獲授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 [編纂 ]附錄四「法
定及一般資料 — B.有關本公司業務的其他資料 — 3.購股權計劃」。


